广东行政职业学院
2011届毕业生 毕 业 设 计

题目：
姓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
指导教师                   
专    业                    

班　　级                   

学    号                   

毕业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

	设计题目
	

	指导教师对设计的评语

	评  分
	

	指导教师（签名）
	

	备 注
	成绩按优（90分以上）、良（80-89分）、中（70-79分）、及格（60-69分）、不及格（60分以下）五级制评定。


